
抄 本 

檔  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函 

地址:1005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:陳仲賢 

傳真:02-23518524 

受文者:本局造林生產組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9年5月3日 

發文字號:林造字第0991740949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： 有關貴縣海端鄉部分造林人參加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-原 

住民保留地造林地撫育管理計畫在案，惟造林人尚未取得造 

林地他項權利前已領取之造林獎勵金是否應悉數繳回案，復 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府99年2月10日府原產字第0993005714號函。 

二、依據獎勵造林實施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，造林人 

攜帶土地登記簿謄本、地籍圖謄本、他項權利證明書或承租 

契約書影印本，向造林所在地所屬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提出 

種苗無償配撥申請書，經查核土地有關證件無誤後，在申請 

書上「核對土地有關證件」欄內核章受理之。爰此，造林人 

如無法提出該造林地之合法使用權源證明文件，即不符合前 

揭要點之規定。 

三、按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前段及第121條第1項「違法行政處分 

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 

之撤銷；….。」、「第117條之撤銷權，應自原處分機關 

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。」可知，原處 

分機關就其所為之違法行政處分，雖已經過法定救濟期間， 

依法仍得自為撤銷，僅是此撤銷權之行使，其期間受有應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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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處分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限制。 

四、本案依貴府函附資料，貴府似於93年清查後即已知悉93年以 

前所核發之獎勵金處分係屬違法處分，如貴府迄今仍未行使 

對前揭違法處分之撤銷權，依法已罹於2年時效期間而不得 

撤銷。惟貴府如曾以94年8月11日函向林農追繳獎勵金者， 

則貴府既已撤銷原違法處分並追繳獎勵金，即應於追繳處分 

期間屆滿之日起，五年內移送執行，逾期即不得執行(詳行 

政執行法第7條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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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東縣政府 

副本： 

電子交換:臺東縣政府 


